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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谊评字〔2026〕第 0006号

2026 年深圳市政府专项债券（二十九期）

－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深汕枢纽配套工程、同步

实施工程（续发）预期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

财务评估报告

我们接受委托，对 2026 年深圳市政府专项债券（二十

九期）‐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深汕枢纽配套工程、同步实

施工程（续发）预期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情况进行评估并出

具财务评估报告。

我们的审核依据是《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准则

第 3111号一预测性财务信息的审核》。相关实施单位对项目

收益预测及其所依据的各项假设负责。这些假设已在项目实

施方案中披露。

根据我们对这些假设的证据的审核，没有注意到任何事

项使我们认为这些假设没有为预测提供合理基础。该项目收

益预测是在这些假设的基础上编制的，并按照项目收益预测

编制基础的规定进行了列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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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预期事项通常并非如预期那样发生，并且变动可能

重大，实际结果可能与预测性财务信息存在差异。

具体评估如下：

一、项目概况

深汕特别合作区位于广东省东南部，地处珠三角平原和

潮汕平原之间，西、北部与惠州市惠东县接壤，东与汕尾市

海丰县相连，南临红海湾，是粤东通往珠三角的桥头堡。2014

年 11月，广东省政府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深汕（尾）

特别合作区发展总体规划（2015-2030）》，在规划指导下，

深汕合作区未来将打造成粤东振兴发展先行区及承接珠三

角产业的现代产业新城，而市政系统作为支撑城市发展的重

要推力，必须优先构建。

根据《深汕特别合作区总体规划（2017-2035年）纲要》，

深汕特别合作区作为深圳市主导规划建设的合作区，注重产

业空间布局优化，规划建设以深圳先进制造业集中承载区和

人工智能产业集聚区为主的智造基地、具有区域影响力的海

洋产业集聚区和辐射粤东的现代服务中心，以及面向粤港澳

大湾区的休闲康养目的地，建立多元、复合、弹性的产业单

元开发模式。构建两带、两区的产业格局，其中两区分别指

以高铁枢纽、政务文化中心为依托的现代服务产业区和以鹅

埠为中心的先进智造产业区。

对外交流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必要动力，交通枢纽是对

外交流的主要窗口。深汕枢纽位于现代服务产业区，紧邻先

进智造产业区，汇聚高铁、城际、地铁及道路等多层级多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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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交通方式，使周边片区能够依托高铁快速直达深圳、香港、

广州等核心城市及中南华东等广大区域，利用城际和城市轨

道紧密连接深圳中心区。

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深汕枢纽配套工程、同步实施工

程（续发）（以下简称本项目）是深汕枢纽铁路站房工程（深

汕铁路深汕站、广汕铁路深汕站）的重要配套工程，与铁路

站房工程、综合开发工程共同组成了深汕枢纽，是合作区承

接广深、辐射粤东的重要交通枢纽，是带动周边地区发展的

基础保障。开展项目的建设可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有利于粤

东区域快速发展，是珠三角城市群向粤东发展的桥头堡。

项目的建设规模及内容：本项目位于深汕特别合作区赤

石镇，包括枢纽配套工程和同步实施工程。

（一）枢纽配套工程包括小汽车停车场、小汽车停车库、

出租车场、网约车场、公交车场、大巴车场、高架匝道、人

行天桥、交通核、城市核的交通动线空间、城市中轴、承担

铁路旅客集散的城市广场以及深汕之桥大屋盖（非铁路站房

投影部分），总建筑面积约 216,854平方米。

（二）同步实施工程主要为红线范围内为枢纽提供进出

场功能的地面道路（里阳二路、里阳三路、里阳四路、里阳

五路等），道路长约 0.733公里，总面积约 21,862.30平方米。

二、评估分析

2017年财政部公布《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

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财预〔2017〕89号），

提出在法定专项债务额度内，鼓励有条件的地方试点发展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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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专项债券，积极探索在有一定收益

的公益性事业领域分类发行专项债券，以对应政府性基金或

专项收入偿还。

根据财预〔2017〕89号文件的要求，地方政府发行专项

债券，需要满足在法定专项债务限额的前提下，充分考虑资

金筹措的充足性和稳定性的要求。

我们根据国家、地方相关政策文件，以真实、客观、可

行、独立为原则，对《2026年深圳市政府专项债券（二十九

期）‐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深汕枢纽配套工程、同步实施

工程（续发）实施方案》（以下简称项目实施方案）中的项

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情况分析评估如下：

（一）资金充足性

《项目实施方案》中收益与融资平衡分析结果显示，专

项债券存续期内还本付息资金充足，期末（2043年末）现金

结余 38,807万元。本项目对债券本金的资金覆盖率可达 1.36，

债券本息资金覆盖率可达 1.26，债券本息资金覆盖倍数可达

1.20，能够实现项目收益与融资的自求平衡。对此，我们从

投资估算、资金筹措等方面具体分析如下：

1.投资概算

本项目总投资概算为 188,357万元，经调整建设期利息

及债券发行费用后的项目总投资为 196,761万元。其中：建

设投资 188,357万元，占比 95.73%；建设期利息及债券发行

费等共计约 8,404万元，占比 4.27%。

项目预计投资情况详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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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金额

建设投资 188,357
建设期利息 8,322
债券发行费用 74.44
债券发行登记费 6.87
债券还本付息服务费 0.42
项目总投资 196,761

注 1：债券发行费用包括发行费和发行登记服务费。2023年已发行债券发行

费按照债券发行额的万分之八测算，2026年已发行债券、本期债券发行费按照

债券发行额的万分之六测算；发行登记服务费按照债券发行额十万分之六点四测

算；债券还本付息服务费，按照当年还本付息总额的十万分之五测算；

注 2：由于本方案数据四舍五入处理，表格合计数与单项加总可能存在尾差，

但不影响项目实际测算，下同。

项目建设期分年度投资情况见下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截至

2023年底
2024年 2025年 2026年 2027年 合计

建设投资 50,000 - 705 70,000 67,652 188,357

建设期利息 209 1,555 1,555 2,186 2,818 8,322

债券发行费用 43.20 - - 38.11 - 81.31

债券还本付息服务费 0.01 0.08 0.08 0.11 0.14 0.42

合计 50,252 1,555 2,260 72,224 70,470 196,761

2.资金筹措与建设资金平衡

根据《项目实施方案》，本项目资金来源于财政资金、

专项债券资金，其中财政资金 89,361 万元，占比 45.42%。

若条件允许，后续财政资金可在满足合法合规、资金平衡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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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的前提下，考虑通过发行专项债筹集，按照年度建设资金

需求逐年到位。

本项目部分资金采用发行项目专项债券的方式进行筹

集。其中，本项目已于 2023年发行专项债券 50,000万元，

其中 2023年 2月已发行专项债券 13,000万元，2023年 9月

已发行专项债券 37,000万元，发行期限为 20年；于 2026年

2月发行专项债券 10,000万元，2026年本期计划申请专项债

券资金 23,900万元，本期拟发行债券利率参考本方案测算日

的前五日 15年期国债收益率的平均值，上浮 15个基本点，

即按 2.19%进行测算。专项债券总额 107,400 万元，占总投

资 54.58%。

各年度投资计划及资金筹措情况详见下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截至 2023

年底
2024年 2025年 2026年 2027年 合计

资金筹措

财政资金 252 1,555 2,260 14,824 70,470 89,361
专项债券发行 50,000 - - 57,400 107,400
加：上年留存资金 - - - - - -

合计 50,252 1,555 2,260 72,224 70,470 196,761
资金使用 - - - -
建设资金使用金额合计 50,252 1,555 2,260 72,224 70,470 196,761
资金余额

（资金筹措—资金使用）
- - - - - -

基于以上已完成投资、投资计划和资金筹措安排，我们

未发现建设期内所需资金存在缺口。

3.资金覆盖率

根据《项目实施方案》中的“现金流量表”以及《项目

实施方案》中的现金流分析测算表，本项目的各期现金流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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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结余均大于等于 0，不存在资金缺口。测算结果显示，本

项目对债券本金资金覆盖率可达 1.36，债券本息资金覆盖率

可达 1.26，债券本息资金覆盖倍数可达 1.20，项目偿债能力

较强。各年度现金流分析测算表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续上）

年度 2031 年 2032 年 2033 年 2034 年 2035 年 2036 年 2037 年 2038 年 2039 年

现金流入

财政资金流入 - - - - - - - - -

债券资金流入 - - - - - - - - -

运营期现金流

入
11,727 11,727 11,930 12,218 12,218 12,218 12,521 12,947 12,947

年度 2023年 2024年 2025年 2026年 2027年 2028 年 2029 年 2030 年

现金流入

财政资金流入 253 1,555 2,260 14,824 70,470 - - -

债券资金流入 50,000 - - 57,400 - - -

运营期现金流入 - - - - - 10,865 11,159 11,453

现金流入总额 50,253 1,555 2,260 72,224 70,470 10,865 11,159 11,453

现金流出

建设期资金流出 50,000 - 705 70,000 67,652 - - -

运营期现金流出 - - - - - 735 794 853

债券还本付息 209 1,555 1,555 2,186 2,818 2,818 2,818 2,818

债券还本付息服务费 0.01 0.08 0.08 0.11 0.14 0.14 0.14 0.14

债券发行费用 43.20 - - 38.11 - - - -

现金流出总额 50,253 1,555 2,260 72,224 70,470 3,553 3,612 3,671

现金净流量

当年项目现金净流入 - - - - - 7,311 7,547 7,782

期末累计现金结存额 - - - - - 7,311 14,858 22,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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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2031 年 2032 年 2033 年 2034 年 2035 年 2036 年 2037 年 2038 年 2039 年

现金流入总额 11,727 11,727 11,930 12,218 12,218 12,218 12,521 12,947 12,947

现金流出

建设期资金

流出
- - - - - - - - -

运营期现金

流出
893 893 933 976 976 976 1,020 1,105 1,105

债券还本付

息
2,818 2,818 2,818 7,797 7,641 7,486 14,035 13,729 13,423

债券还本付

息服务费
0.14 0.14 0.14 0.39 0.38 0.37 0.70 0.69 0.67

债券发行费

用
- - - - - -

现金流出总额 3,711 3,711 3,751 8,773 8,617 8,462 15,056 14,834 14,528

现金净流量

当年项目现

金净流入
8,016 8,016 8,179 3,446 3,601 3,756 -2,535 -1,887 -1,581

期末累计现金

结存额
30,656 38,672 46,850 50,296 53,897 57,653 55,119 53,231 51,650

（续上）

年度 2040 年 2041 年 2042 年 2043 年 合计

现金流入

财政资金流入 - - - - 89,361

债券资金流入 - - - - 107,400

运营期现金流入 13,265 13,265 13,265 11,270 194,994

现金流入总额 13,265 13,265 13,265 11,270 391,755

现金流出

建设期资金流出 - - - - 188,357

运营期现金流出 1,151 1,151 1,151 854 15,564

债券还本付息 13,117 36,056 5,290 5,135 148,938

债券还本付息服务费 0.66 1.80 0.26 0.26 7.45

债券发行费用 - - - - 8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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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2040 年 2041 年 2042 年 2043 年 合计

现金流出总额 14,268 37,209 6,441 5,989 352,948

现金净流量

当年项目现金净流入 -1,004 -23,944 6,823 5,281 -

期末累计现金结存额 50,646 26,702 33,526 38,807 -

4.小结

综上，本期政府专项债券存续期内，我们未注意到本项

目资金出现不能满足还本付息要求的情况。

（二）资金稳定性

1.现金流

根据《项目实施方案》，本项目专项债券还本付息以对

应停车费、充电桩服务费、广告费以及商业租金等收入为基

础，专项债券还本付息有稳定的现金流入，且在专项债券存

续期 2028年起每年末都有结余资金，2043年债券本金利息

全部偿还后仍有 38,807 万元的期末结余。债券存续期 2028

年起资金留存情况如图所示：

单位：人民币万元

2.风险分析

根据《项目实施方案》，当项目收入、专项债券利率等



10

影响债券还本付息的主要因素分别在±15%范围内变动的情

况下，专项债券本息保障倍数仍然>1，还本付息资金具有一

定的稳定性与风险抵抗能力。

3.小结

综上，针对《项目实施方案》对本项目在专项债券存续

期内还本付息资金的测算，在项目收入与现金收入金额一致

的基础上，我们未发现可能对本项目资金稳定性产生重大影

响的情况。

三、评估结论

基于财政部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

府专项债券的要求，本项目可通过发行专项债券的方式进行

资金筹措，满足 2026年深圳市政府专项债券（二十九期）‐

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深汕枢纽配套工程、同步实施工程

（续发）部分资金需求，是现阶段较优的融资方式。

本项目以停车费、充电桩服务费、广告费以及商业租金

等收入所对应的充足、稳定现金流作为还本付息的资金来源，

《项目实施方案》匹配了现实有保障的债券还本付息计划。

通过对本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情况的分析，我们未注意

到本期专项债券在存续期内出现无法满足专项债券还本付

息的情况。

附件：预期收入及成本分析

湖南友谊联合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二〇二六年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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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预期收入及成本分析

一、项目收入预计

本项目收入主要以停车费、充电桩服务费、广告费以及

商业租金等来确保债券本息及时、足额偿付。相关收入测算

如下。

1.停车费收入

本项目预计建成停车位 1,391个，综合参考深汕特别合

作区、鲘门站及汕尾火车站社会停车场收费标准，本项目停

车费预估如下。

（1）临时停车费按照 2 元/小时，24 小时内封顶 20 元

计算，并考虑收费标准每 5年增加 1元；关于周转率，2028

年-2032年按照白天 1次、晚间 0.5次预计，并考虑白天、晚

间每 5年增加 0.5次；天数按照 360天计算。

（2）考虑周边商户的长时间停车需求，在 2028年-2032

年期间，按车位的 10%实行月卡制度，在 2033年-2037年期

间，按车位的 12%实行月卡制度，在 2038年-2043年期间，

按车位的 15%实行月卡制度；出租单价在 2028年-2032年按

照 180元/月预计，并考虑每 5年增长 5%。

2.充电桩服务费收入

根据《深汕枢纽配套工程、同步实施工程可行性研究报

告》及相关材料，本项目完工后充电车位预计设置 30%，其

中 60KW快充 18个，7KW慢充约 399个；充电桩服务费按

照 0.5元/KW·h计算，并考虑每三年增长 5%；每天工作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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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同时率按照 0.1预计，运营天数按照 360天计算。

3.广告费收入

本项目建成后广告功能区展示面积预计有 5,220.49平方

米，按照每 48 平方米设置一个广告位预估，广告费用收费

单价以深圳地铁广告单价平均值的 30%为基础，考虑通货膨

胀等原因，出租单价预计每三年增长 5%。

4.商业租金收入

根据项目单位提供的材料，本项目商业可出租面积为

61,272.48平方米，实际可使用率按照可出租面积的 80%预计；

参考合作区商业出租单价，本次测算中出租单价按 50元/月/

平方米计算，考虑通货膨胀等原因，出租单价预计每三年增

长 5%。项目建成后运营期第一年和第二年出租率按 80%、

90%计算，后续每年按 100%计算。

出于谨慎性考虑，运营期最后一年（2043年）停车费、

充电桩服务费、广告费和商业租金均按照 8个月进行测算。

5.政府补助收入

为保障本期债券还本付息，合作区政府拟安排部分政府

补助收入作为专项债券还本付息资金来源，共计约 92,800万

元。

二、项目成本预计

（一）运营成本

本项目经营成本考虑电费、工资及福利、日常维护费等，

暂按运营收入的 5%预估。出于谨慎性考虑，运营期最后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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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2043年）经营成本按照 8个月进行测算。

（二）税费支出

增值税：根据 2026 年 1 月 1 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

国增值税法》相关规定，本项目中停车场收入、充电桩服务

收入、商业租金收入和广告位出租收入暂按 3%的征收率预

估应纳税额。

附加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维护建设税法》、

《国务院关于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决定》（国发〔1993〕

85号）和《财政部关于统一地方教育附加政策有关问题的通

知》（财综〔2010〕98号），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

地方教育附加，分别按增值税额的 7%、3%、2%计取。

房产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房产税暂行条例》（国

务院令第 588号），依照房产租金收入计算缴纳的，税率为

12%。

印花税：项目主要涉及广告位、商业出租，印花税按照

0.1%计算。

土地使用税：根据《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继续实施对

城市公交站场、道路客运站场、城市轨道交通系统减免城镇

土地使用税优惠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23

年第 52 号），本项目涉及的公交车场、大巴车场、高架匝

道、人行天桥、交通核以及城市广场等可免征土地使用税；

根据《广东省财政厅 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关于延续

实施城镇土地使用税税额标准的通知》（粤财规〔2022〕5

号），本项目土地使用税按工业用地的四级税额标准每年进



4

行缴纳。

综合以上，运营期内，本项目分年度收入、运营成本及

税费支出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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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分年度收入成本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28年 2029年 2030年 2031年 2032年 2033年 2034年 2035年 2036年
收入

停车场收入 165 165 165 165 165 368 368 368 368
广告费收入 2,477 2,477 2,477 2,600 2,600 2,600 2,731 2,731 2,731
商业平台出租收入 2,353 2,647 2,941 3,088 3,088 3,088 3,243 3,243 3,243
充电桩服务费收入 70 70 70 73 73 73 77 77 77
政府补助收入 5,800 5,800 5,800 5,800 5,800 5,800 5,800 5,800 5,800

收入合计 10,865 11,159 11,453 11,727 11,727 11,930 12,218 12,218 12,218
成本税费合计 735 794 853 893 893 933 976 976 976

（续上）
项目 2037年 2038年 2039年 2040年 2041年 2042年 2043年 合计

收入

停车场收入 368 794 794 794 794 794 801 7,440
广告费收入 2,867 2,867 2,867 3,010 3,010 3,010 2,107 43,163
商业平台出租收入 3,405 3,405 3,405 3,575 3,575 3,575 2,502 50,374
充电桩服务费收入 81 81 81 85 85 85 59 1,217
政府补助收入 5,800 5,800 5,800 5,800 5,800 5,800 5,800 92,800

收入合计 12,521 12,947 12,947 13,265 13,265 13,265 11,270 194,994
成本税费合计 1,020 1,105 1,105 1,151 1,151 1,151 854 15,564

注：1. 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管委会将根据债券存续期本息资金偿付实际需求适当调整用于本息偿付的相关收入，确保债券本息资金按时、足额偿付；

2.项目已于 2023 年 9 月份发行 20 年期专项债券，2043 年项目收入及运营成本暂按 8 个月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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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融资成本

本项目融资成本包括债券还本付息以及还本付息服务

费。

本项目 2023 年 2 月已发行债券票面利率 3.22%，2023

年 9月已发行债券票面利率 3.07%，2026年 2月已发行债券

票面利率 2.30%，2026年 5月已发行债券票面利率 2.17%，

本期拟发行债券利率参考本方案测算日的前五日 15 年期国

债收益率的平均值，上浮 15个基本点，即按 2.19%进行测算，

在债券存续期内每半年支付一次债券利息，2037年-2041年

等额还本。

全部专项债券付息还本见下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年度 期初本金 本期新增 本期偿还 期末本金 融资利率 应付利息 应付本息

1 2023年 - 50,000 - 50,000 3.22%/3.07% 209 209

2 2024年 50,000 - - 50,000 3.22%/3.07% 1,555 1,555

3 2025年 50,000 - - 50,000 3.22%/3.07% 1,555 1,555

4 2026年 50,000 57,400 - 107,400
3.22%/3.07%/2.3
0%/2.17%/2.19%

2,186 2,186

5 2027年 107,400 - - 107,400
3.22%/3.07%/2.3
0%/2.17%/2.19%

2,818 2,818

6 2028年 107,400 - - 107,400
3.22%/3.07%/2.3
0%/2.17%/2.19%

2,818 2,818

7 2029年 107,400 - - 107,400
3.22%/3.07%/2.3
0%/2.17%/2.19%

2,818 2,818

8 2030年 107,400 - - 107,400
3.22%/3.07%/2.3
0%/2.17%/2.19%

2,818 2,818

9 2031年 107,400 - - 107,400
3.22%/3.07%/2.3
0%/2.17%/2.19%

2,818 2,818

10 2032年 107,400 - - 107,400
3.22%/3.07%/2.3
0%/2.17%/2.19%

2,818 2,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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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2033年 107,400 - - 107,400
3.22%/3.07%/2.3
0%/2.17%/2.19%

2,818 2,818

12 2034年 107,400 - 5,000 102,400
3.22%/3.07%/2.3
0%/2.17%/2.19%

2,797 7,797

13 2035年 102,400 - 5,000 97,400
3.22%/3.07%/2.3
0%/2.17%/2.19%

2,641 7,641

14 2036年 97,400 - 5,000 92,400
3.22%/3.07%/2.3
0%/2.17%/2.19%

2,486 7,486

15 2037年 92,400 - 11,780 80,620
3.22%/3.07%/2.3
0%/2.17%/2.19%

2,255 14,035

16 2038年 80,620 - 11,780 68,840
3.22%/3.07%/2.3
0%/2.17%/2.19%

1,949 13,729

17 2039年 68,840 - 11,780 57,060
3.22%/3.07%/2.3
0%/2.17%/2.19%

1,643 13,423

18 2040年 57,060 - 11,780 45,280
3.22%/3.07%/2.3
0%/2.17%/2.19%

1,337 13,117

19 2041年 45,280 - 35,280 10,000
3.22%/3.07%/2.3
0%/2.17%/2.19%

776 36,056

20 2042年 10,000 - 5,000 5,000 3.22%/3.07% 290 5,290

21 2043年 5,000 - 5,000 - 3.22%/3.07% 135 5,135

合计 - 107,400 107,400 - - 41,538 148,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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